臺中市辦理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審核作業須知(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肆、申請各項扶助相關規定：
 二、申請子女生活津貼：
(一)對象：符合本計畫第肆點第1、2、3、5、6款規定，且扶養15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者(補校暨建教生除外)。 
(二)申請期間：經審核通過者，溯至文件備齊之當月生效。
(三)補助內容：每一名子女或孫子女每月補助(當年度最低工資之十分之一)，每年應重新提出申請。 
(四)撥款期間：請區公所於每月25日前將發放清冊送達社會局，社會局於每月10日辦理撥款。 
(五)子女生活津貼不得與其他生活扶助重複請領，但得補助其差額，項目如下： 
(1)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2) 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3)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4) 低收入戶學生生活扶助。
(5)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6) 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子女生活費用。
(7)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

	肆、申請各項扶助相關規定：
二、申請子女生活津貼：
(一)對象：符合本計畫第肆點第1、2、3、5、6款規定，且扶養15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者(補校暨建教生除外)。 
(二)申請期間：經審核通過者，溯至文件備齊之當月生效。
(三)補助內容：每一名子女或孫子女每月補助(當年度最低工資之十分之一)，每年應重新提出申請。 
(四)撥款期間：請區公所於每月25日前將發放清冊送達社會局，社會局於每月10日辦理撥款。 
(五)子女生活津貼不得與其他生活扶助重複請領，但得補助其差額，項目如下： 
(1)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
(2) 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3)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4) 低收入戶學生生活扶助。
(5) 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6) 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子女生活費用。
	1、 依據中央政策調整修改福利補助名稱：第肆點第二項第五款第1目原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修正為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2、 新增第肆點第二項第五款第7目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避免相同福利補助重複請領。


	三、申請傷病醫療補助 
(七)傷病醫療補助所需具備資料： 
1. 申請表。 
2. 身分證。
3. 全戶戶口名簿(由公所查調，民眾得免附)。
4.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由公所查調，民眾得免附)。 
5. 綜合所得稅籍資料清單(由公所查調，民眾得免附)。 
6. 財產歸屬資料清單(由公所查調，民眾得免附)。 
7. 郵局存簿封面及最近二頁之內頁影本(影本須蓋與正本相符之章並請民眾蓋私章)。
8. 健保卡影本(正、反面)。 
9. 醫院診斷證明書正本。 
10.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 
11. 自費項目使用證明書。
12. 保險切結書
  13.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依照申請之項目提出所需證明文件)。 
  14.致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領款收據。

四、申請兒童托育津貼
  (五)補助內容： 
1. 優先就讀公立幼兒園所。
2. 子女或孫子女進入私立立案幼托園所(不含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特教學校或準公共幼兒園)，得申請兒童托育津貼，每人每月1,500元，每學期9,000元(以實際收據為憑，金額超過9,000元即補助9,000元，不足者依實際金額補助) 。

(七)兒童托育津貼不得與其他托育補助重複請領，但得補助其差額，項目如下：
1. 幼兒學前教育補助。
2. 兒童托育津貼。
3. 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
4. 五歲幼兒免學費就學補助。
5. 原住民幼兒托育費用補助。
6. 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暨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
7. 平價托育費用補助。
8. 兒童臨時托育服務。
  例如：民眾至教育局辦理申請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一學期)補助費用為7,500元；又至區公所申辦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之兒童托育津貼(一學期)補助費用9,000元，民眾可擇優申請，但民眾已先申領教育局(中低托教補助)一學期費用為7,500元，再申辦本項兒童托育津貼時為一學期9,000元，本項特境補助只能辦理補差額1,500元整。 
  (八)本市幼兒學前教育補助之請領期限為各年度5月15日（第二學期）及11月15日（第一學期）前入園就讀者，爰未於該期間就讀者，逕依本計畫相關規定申請之。

	三、申請傷病醫療補助 
(七)傷病醫療補助所需具備資料： 
1. 申請表。
2. 身分證
3. 全戶戶口名簿(由公所查調，民眾得免附)。
4.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由公所查調，民眾得免附)。 
5. 綜合所得稅籍資料清單(由公所查調，民眾得免附)。 
6. 財產歸屬資料清單(由公所查調，民眾得免附)。 
7. 郵局存簿封面及最近二頁之內頁影本(影本須蓋與正本相符之章並請民眾蓋私章)。
8. 健保卡影本(正、反面)。 
9. 醫院診斷證明書正本。 
10. 醫療費用收據正本。 
  11.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依照申請之項目提出所需證明文件)。 
  12. 致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領款收據乙份。

四、申請兒童托育津貼
  (五)補助內容： 
1. 優先就讀公立幼兒園所。
2. 子女或孫子女進入私立立案幼托園所，得申請兒童托育津貼，每人每月1,500元，每學期9,000元(以實際收據為憑，金額超過9,000元即補助9,000元，不足者依實際金額補助) 。

(七)兒童托育津貼不得與其他托育補助重複請領，但得補助其差額，項目如下：
1. 本市托育一條龍5歲免學費教育計畫向下延伸方案。
2. 幼兒教育券。
3. 兒童托育津貼。
4. 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
5. 扶持五歲幼兒教育計畫。
6. 原住民幼兒托育費用補助。
7. 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
8. 平價托育費用補助。
9. 兒童臨時托育服務。
 例如：民眾至教育局辦理申請中低收入家庭幼童托教補助(一學期)補助費用為7,500元；又至區公所申辦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之兒童托育津貼(一學期)補助費用9,000元，民眾可擇優申請，但民眾已先申領教育局(中低托教補助)一學期費用為7,500元，再申辦本項兒童托育津貼時為一學期9,000元，本項特境補助只能辦理補差額1,500元整。 
  (八)本市托育一條龍5歲免學費教育計畫向下延伸方案之請領期限為各年度5月15日（第二學期）及11月15日（第一學期）前入園就讀者，爰未於該期間就讀者，逕依本計畫相關規定申請之。

	[bookmark: _GoBack]一、為強化審查機制與流程，新增申請傷病醫療補助，應備資料增列第肆點第三項第七款第11、12目之自費項目使用證明書與保險切結書，其餘項目項次調整；並酌作文字修正。
2、 為契合實務審查認定，新增第肆點第四項第五款申請就讀之幼托園所認定說明。
3、 依據中央政策調整修改第肆點第四項福利補助名稱：
(1) 第七款第1目原本市托育一條龍五歲免學費教育計畫向下延伸方案修正為幼兒學前教育補助。
(2) 刪除第七款第2目已廢止之幼兒教育券補助。
(3) 第七款第4目原扶持五歲幼兒教育計畫修正為五歲幼兒免學費就學補助。
(4) 第七款第6目原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修正為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暨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
(5) 第八款補助名稱原本市托育一條龍五歲免學費教育計畫向下延伸方案修正為幼兒學前教育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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